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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 115 年第十二屆第 4次紀律委員會會議紀錄 

記錄:祝鼎倫 

一、 日期時間：115年 4月 2日（星期四） 

二、 地點：協會會議室 

三、 召集人：吳憲紘主任委員 

四、 出席人員：委員會之聘任委員 

五、 列席人員：秘書處代表 

六、 主席致詞： 

七、 報告事項： 

八、 討論事項： 

案由一 

案  由：有關泰國移地訓練 1/25~2/2時，多名男選手抽菸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施○翔（未滿十八歲，累犯）於晚間約 20:30，在住宿地點一樓前抽菸，去年國家隊集訓

期間曾發生相同情形，經教練告誡後仍再犯，且發生地點為人員進出頻繁之公共空間，情

節較為嚴重。 

二、 王○鈞（未滿十八歲、初犯，悔改態度良好）、阮○豈（初犯，悔改態度良好）於晚間約 

21:00，在韓國隊所住宿之旅館側邊抽菸（與台灣隊住宿地點相鄰），行為被韓國隊協會人

員發現並向我方反映，教練於第一時間警告並說明後，未再發生相關行為。 

三、 謝○洧（未滿十八歲，初犯）晚間攜帶電子煙，被教練發現，經提醒後即刻收起，後續未

再使用。 

四、檢附教練違反紀律報告書如附件一。 

決  議：列入後續案由事項一併決議。 

 

案由二 

案  由：有關國家一隊國內集訓 3/9~3/12時，選手於飯店房間抽加熱煙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阮○豈(累犯）於晚間在房間抽加熱煙，所以導致警報器異常，選手有承認在陽台抽加熱

煙。 

二、檢附義大天悅飯店櫃台之對話紀錄如附件二。 

決  議：列入後續案由事項一併決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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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由三 

案  由：有關選手於台灣業餘錦標賽官方練習日時，在練習時抽加熱煙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施○翔（未滿十八歲，累犯）於台灣業餘錦標賽 3/16 官方練習日時，在練習過程中抽加

熱煙。 

二、檢附照片如附件三。 

決  議： 

自 2026年起按照比賽或集訓地點之當地法律區分未成年和成年選手，於當時的違法行為例

如抽菸和喝酒或其他相關行為損及團體形象或國家榮譽者進行懲處。 

一、未成年選手之懲處如下: 

第一次警告、第二次三個月禁賽，第三次六個月禁賽、第四次退出國家隊。 

二、成年選手之懲處如下: 

第一次三個月禁賽，第二次六個月禁賽，第三次退出國家隊。 

三、禁賽包含協會比賽(如月賽、季賽)及選派出國比賽 

因應決議，自本日起執行上述各案由之選手懲處: 

1、 施○翔未成年選手兩次:禁賽三個月。 

2、 王○鈞未成年選手一次:警告。 

3、 阮○豈成年選手兩次:禁賽六個月。 

4、 謝○洧未成年選手一次:警告。 

 

九、臨時動議 

案由: 

針對選手對於協會賽事與裁判的不尊重行為,協會應予重視，並納入賽事規範和選手管理辦

法去進行懲處。 

 

決議 

請秘書處將上述列入賽事規範以及選手管理辦法進行處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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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散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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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 

公 文 

 
受文者：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 

發文者：國家隊教練團 

主旨：有關 2026 年 1 月國家隊泰國移地訓練期間，部分選手違反訓練規範抽菸一事，

彙整事實經過與教練團建議，提請 查照。 

 
說明： 

一、為維護國家隊訓練紀律與團隊形象，茲就 2026 年 1 月國家隊泰國移地訓練期間，

部分選手違反訓練規範抽菸之情事，彙整實際發生經過與教練團處理情形，提報協會

知悉。 

二、於行前第一日抵達機場集合時，教練即已向相關男性選手明確且完整說明，訓練

期間全面禁止抽菸（包含電子煙），並強調此為既有且非臨時新增之訓練規範，同時說

明違反規定所涉及之紀律責任與對國家隊形象可能造成之影響。 

 
辦法： 

一、實際發生狀況說明如下： 

（一）施○翔（未滿十八歲，累犯） 

1. 於晚間約 20:30，在住宿地點一樓前抽菸。 

2. 行為被協會工作人員當場目擊。 

3. 去年國家隊集訓期間曾發生相同情形，經教練告誡後仍再犯，且發生地點為人員進

出頻繁之公共空間，情節較為嚴重。 

 
（二）王○鈞（未滿十八歲）、阮○凱（初犯，悔改態度良好） 

1. 於晚間約 21:00，在韓國隊所住宿之旅館側邊抽菸（與台灣隊住宿地點相鄰）。 

2. 行為被韓國隊協會人員發現並向我方反映。 

3. 教練於第一時間警告並說明後，未再發生相關行為。 

 
（三）謝○洧（未滿十八歲，初犯） 

1. 晚間攜帶電子煙，被教練發現。 

2. 經提醒後即刻收起，後續未再使用。 

 
二、教練團處理立場與建議： 

（一）本事件建議並應告知家長，透過家庭與訓練單位共同協助導正選手習慣與紀

律。 

（二）事件發生後，教練團已分別與選手進行長時間溝通，針對行為觀念與國家隊紀

律加以說明與導正。 

（三）考量選手後續訓練態度已有改善，建議初犯者以警告作為本次事件之懲處方

式；累犯者應有相當程度之懲處，以示警惕並維護團隊紀律。 

 
請 貴會依選手悔過態度及後續表現，酌情決定相關處置。 

 
負責教練：張振綱、張創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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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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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 

 

 
 


